
1 
 

教師 成績輸入 原則 

 
１ 凡是列定期評量之考科，該次定期評量時均須登打成績，計算班級排名; 

若學生定期評量缺考有以下情事者： 

（１） 經行政單位簽辦核準之「選手／職訓／競賽」：請在成績欄輸入「公」，系統

會自動予以免試。 
 

（２） 若為經「個案會議」議決需「多元評量」者，請先在該次定期評量成績欄輸入

「病」，系統會先予以免試，待期末教師再補登錄定期評量成績。 

（注意：一般病假請輸入「缺」） 
 

（３） 若當天缺考，請在成績欄輸入「缺」，系統會自動帶入０分。 

（學生事後如參加教學組補考，您可在期限內再次進入成績輸入系統逕行更正。） 
 

（４）若舞弊，請在成績欄輸入「弊」，系統會自動帶入０分。 

 
  
★以上說明，您都可在成績輸入的右下角看到圖示，請依圖示輸入即可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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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單科雙班計算定期評量排名時，將同步計算科排名，故只要列入考科都需登打成績；

且若有必要針對該次評量成績進行調整，須經兩班授課教師審慎討論並陳報教務處後，

方得調整。 

３ 實習科目、同科之多元選修課程、藝術生活、體育班專項成績等，請於期末時再一次

將所有成績登錄系統；但登錄時仍需依相關規定完成各項評量。 

４ 全學期彈性課程僅登打期末總分，不算學分，無需繳交成績冊。 

５. 學生缺課過多恐有 1/3 情事者，教師依學生學習及出席狀況如實評分，學生亦能正常

參加定期評量；惟若經學務處結算，學生缺曠課達 1/3 者，該科目之學期分數將由註

冊組直接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25 條之規定以零分計算處理。 

６ 重申教育部規定： 

各高級中等學校於辦理學生學業成績評量時，教師應告知學生日常成績評量方式及計

算比例。 

且教師應繳交成績項目如下為定期學業成績、日常學業成績、學期學業成績、

補考學業成績及重（補）修學業成績。 


